
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 103 學年度音樂教學成果發表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 

   （一）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

   （二）學務處 103 學年度工作計畫 

二、目的： 

   （一）結合藝文領域課程，展現聽覺藝術學習成果。 

   （二）培養學童音樂欣賞、樂器演奏及相關展演能力。 

   （三）提供學童表演機會，學習及累積發表經驗。 

三、實施對象：本校四、六年級學生 

四、實施方式： 

組 別    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備     註 

團體組 以班級為單位，全班學生參加為原則，每班

至少表演一至兩首樂曲、歌曲或舞蹈，以能

展現班級特色及學習成果為佳。 

以四、六年級聽覺

藝術教學成果展

演為主。 

個人組 以每班原則上推派三組，每組時間以三~五分

鐘為限。 

以樂器演奏為主。 

五、實施時間：104 年 5 月 7 日(四) 

    (一)六年級：104 年 5 月 7 日(四)第 1、2 節 

     (二)四年級：104 年 5 月 7 日(四)第 3、4 節     

六、表演地點：活動中心 2 樓。 

七、工作分配： 

（一） 活動設計擬定、聯繫、節目單設計、訓練主持人、申請獎品及經費核銷：

李泰霖。 

（二） 場地美工布置：王漢瑜、梁文馨、施翔禮。 

（三） 音響、節目單印刷及場地佈置：總務處。 

（四） 座位編排：李泰霖、各班導師、總務處及事務人員。 

（五） 活動支援：學務處各組，由生教組分配協調。 

（六） 表演訓練：音樂教師與導師。 

（七） 拍照攝影:資訊組、蔡宜穎。 

（八） 上傳照片及影音檔:資訊組兼系管師。 

（九） 招待報到(音發會當日):蔡宜穎。 

八、工作進度: 

     (一) 104.04.13 完成實施計畫。 

     (二) 104.04. 14 發下四、六年級班級報名表。 

     (三) 104.04.17 收回班級報名表及個別報名表。 

     (四) 104.04.30 完成節目單、各班依音樂課及音樂老師安排使用活動中心。 



     (五) 104.05.01~05.06 訓練主持人。 

     (六) 104.05.01 發邀請函、完成獎品採購。 

     (七) 104.05.06 完成場地布置。 

     (八)104.05.15 完成上傳照片、影音檔。 

     (九)104.05.18 檢討會議 

     (十)104.05.22 完成成果報告。 

九、經費：由學生活動經費及課外社團相關項下支出。 

    經費預算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十、獎勵：參與演出人員致贈獎品以資鼓勵。 

十一、補休事宜:工作人員依實際加班情形，併附簽到(退)單，核予補休，並從實際 

      加班日起六個月內補休完畢。 

十二、本計畫陳 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教務處            會計室               校長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單位主管            總務處            人事室 

            

  

 

 

 

用  途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預 算 說      明 

活動費 份 250 5 1, 250 學生表演活動用品 

雜  支 式 1 2,000 2,000 音樂發表會雜支等 

音  響 式 1 10,000 10,000 母親節慶祝暨音樂教學發表會音響租用 



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 103學年度音樂教學發表會表演節目報名表 

 

組別 班級 節目名稱 

團體組  

1. 

 

2. 

需配合器材  指導老師  

 

組別 姓名 節目名稱 

個人組 

1.  

2.  

3.  

需配合器材 

1.       

2. 

3. 

 

     ◎請於 4/27(一)16:00 前將填寫完畢的報名表擲回生教組彙整，謝謝您的配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教組敬啟 104.4.14 

備註：1.請導師協助維持各班秩序。 

      2.依照節目單，前一個節目上臺時，下一個表演單位請到後場準備。 

      3.為維持節目的緊湊，前一個表演單位下臺時，請立即上臺。 

      4.表演服裝請各表演單位自行決定。 

      5.請於音樂發表活動前 10 分鐘帶至活動中心 2 樓就座完畢。 

      6.請填寫班級表演節目調查表，填寫完畢後請沿虛線撕下，並於 4 月 27 日前擲

回生教組彙整以利節目編排。 


